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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Fosun� Medical� Holdings� AB（以下简称“FMH” ）

●本次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复星国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 ）拟依据各自对FMH的权益比例（即本公

司55%、 复星国际45%） 为其向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澳新银行” ）申请的期限不超过1年、本金总额

不超过7,000万欧元的贷款授信项下债务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

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FMH提供担保对应的贷款本金总额不超过3,850万

欧元（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截至2021年9月16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单位，下同）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按2021年9月16日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下同）折合人民币约2,064,

071万元， 占2020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约

55.79%；其中：本集团实际为FMH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75,763万元。 上述

本集团对外担保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9月16日， 控股子公司FMH与复星国际、 澳新银行等签署

《Facility� Agreement》（以下简称 “《授信协议》” ），FMH向澳新银行申

请期限不超过1年、本金总额不超过7,000万欧元的贷款授信，并约定由复星

国际依据所持FMH�的权益比例（即45%）为FMH于上述授信项下债务（即

对应贷款本金不超过3,150万欧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日，本公司作

为FMH另一方股东与澳新银行签署 《Guarantee》（以下简称 “《保证合

同》” ），本公司拟依据所持FMH� 的权益比例（即55%）为上述授信项下债

务（即对应贷款本金不超过3,850万欧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800,000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单位、 控股子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单位之间提供担保；注：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含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

上述报经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

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FMH成立于2016年，注册地为瑞典，其主席及首席执行官为刘毅先生。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持有其

55%的股权、Windgothenburg� (HK)� Limited（系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

国际之全资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FMH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

和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FMH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Breas� Medical�

Holdings� AB（以下简称“Breas” ）100%股权。 Breas主营呼吸机器械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FMH管理层报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

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FMH总资产为11,590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4,

635万欧元,负债总额为6,955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489万欧元、流

动负债总额4,183万欧元）；2020年，FMH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 实现净利润

192万欧元。

根据FMH管理层报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

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FMH总资产为11,953万欧元， 所有者权益为4,

508万欧元,负债总额为7,445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932万欧元、流

动负债总额5,431万欧元）；2021年1至6月，FMH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 实现

净利润-127万欧元。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由本公司依据所持FMH�的权益比例为FMH向澳新银行申请的贷款

授信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FMH依据约定应向澳新

银行偿还/支付贷款本金（即不超过3,850万欧元）、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债务到期日后两年。如约定该等

债务履行期限延长的，则保证期间至该等债务延长到期日后两年。

4、《保证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法律管辖，并根据

中国法律解释。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本次担保系本公司按权益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风险相

对可控，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9月16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 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按

2021年9月16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2,064,071万元， 占2020年12月31日本集

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约55.79%；其中：本集团实际为FMH

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75,76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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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

公司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及其控股子公

司自主研发的斯鲁利单抗注射液（即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以下简称“该新药” ）联合卡铂和白蛋白紫杉醇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药品注

册申请审评受理。

继2021年4月该新药第一个适应症（即用于经标准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

或转移性高度 微 卫 星 不 稳 定 型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实体瘤治疗）的注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

先审评审批程序，此次为该新药第二个适应症（即联合卡铂和白蛋白紫杉醇

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获注册申请受理。

二、该新药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

型治疗用生物制品。 截至本公告日，该新药（单药及联合疗法）主要研究情况

如下：

适应症 所处阶段

单药

经标准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高度微卫星不稳定型实体瘤

于中国境内处于II期临床试验中 （已达到

主要研究终点）

联合化疗（顺铂+5-FU） 局部晚期/转移性食管鳞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化疗（卡铂-白蛋白紫杉醇）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化疗（卡铂-依托泊苷） 未接受过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化疗 胃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晚期肝细胞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及化疗（卡

铂-培美曲塞）

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及化疗

（XELOX）

转移性结直肠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III期临床试验中

联合HLX07 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 于中国境内处于II期临床试验中

注1：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即重组抗VEG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由复

宏汉霖及其控股子公司自主研发。

注2：HLX07即重组抗EGFR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由复宏汉霖及其

控股子公司自主研发。

截至本公告日，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下同）上市的重组抗 PD-1�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包括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的可瑞达?、美国百时美施

贵宝公司的欧狄沃?、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艾瑞卡?等。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由 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

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 数据代表中国境内 100� 张

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

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 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20� 年度，

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于中国境内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1.91亿

元。

截至2021年8月， 本集团现阶段针对斯鲁利单抗注射液单药及联合化疗

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7,481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该新药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 （其中主要包括） 通过GMP符合性检

查、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等。本次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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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与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锂离子正极材料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雅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雅安经开区” ）于2021年9月16日签署

《锂离子正极材料项目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投资意向书” ）。本次签署的

投资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

实施尚需编制可研报告， 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等有权决策部门审议批

准，并需取得政府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土地公开出让、环评审批和施工许可

等前置审批手续，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虽然公司一直从事锂电正极材料业务，具有磷酸铁锂研发能力和技术

储备，但磷酸铁锂生产工艺等与公司现有钴酸锂、三元材料业务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实施本投资意向书涉及的磷酸铁锂项目，存在业务开展不及预期，影响

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的风险。

3、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投资金额预计不低于100亿元，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78亿元，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预计投资总

额100亿元远高于目前公司账面资金水平，若未来公司针对自身投资部分的建

设项目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融资成本较高，可能会导致财务费用大

幅增加，进而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为62.22亿元，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进度或规模不达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本

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投资金额及建设进度。

4、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仅是双方在

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测， 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与预期存在差

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项目实

施进度及资金安排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实施内容、实

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投资意向书仅为双方的意向性合作文件，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且

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分期实施，对公司本年度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

利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视后续具体业务

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投资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意向书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4、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二）投资意向书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雅安经开区于2021年9月16日在四川省雅安市签署了本 《锂离子

正极材料项目投资意向书》。

（三）签订投资意向书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投资意向书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投资意向书，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实施尚需编制可研报告，按决策

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等有权决策部门审议批准。

二、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计划

公司计划在雅安经开区投资建设锂离子正极材料项目， 预计投资意向不

低于100亿元，投资建设10万吨磷酸铁锂、6万吨三元材料等。

项目将分期建设，其中，磷酸铁锂项目首期建设规模年产2万吨，预计投资

不低于12亿元，建设周期为2年，预计2023年投产；三元材料项目首期建设规

模年产2万吨，预计投资不低于22亿元（包含建设电池回收1万吨镍钴冶炼车

间、2万吨三元材料车间），建设周期为3年，预计2024年投产。后续投资安排根

据市场情况及首期项目建设进展适时建设。

前述投资计划为意向投资计划，实际投资规模、项目产能、建设周期等以

双方在后续具体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中的约定为准，并可视情况酌情调整。

（二）项目用地及建设要求

1、上述项目预计总用地面积约1000亩，其中，首期不低于350亩。 土地拟

由公司在雅安经开区内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挂牌方式有偿取得， 土地

使用年限为50年，具体用地面积、使用期限等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

面积为准。

2、雅安经开区将为公司提供“六通一平” 建设条件（即道路、给水、排水、

供电、天然气、通讯设施通道用地红线界址；用地红线内民房拆迁，青苗、竹木

等地面附属物被清除）。

3、公司将按雅安经开区的总体规划进行设计、施工，且建筑物设计、容积

率、绿化、排污等均要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园区要求，其中容积率以节约用地

为原则，具体以设计单位的设计图为参考。

4、 公司将依法取得项目用地并按相关流程完成项目备案 （或核准）、环

评、安评、能评、职业卫生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等工作，并按国家规定严格实施

“三同时” 制度（即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三）项目扶持

1、雅安经开区将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公司提供必需的有关资料后，雅安经

开区将协助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雅安经开区将积极帮助公司争取国家、省、市

各类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

2、雅安经开区将协调相关部门和企业保障公司用电负荷及红线外电力线

路建设，满足用电负荷需求。

3、雅安经开区协调公司享受绿色载能电价政策及天然气阶梯气价等的优

惠政策扶持。

（四）投资意向书生效

1、本投资意向书为双方的投资合作意向性文件。具体实施的投资金额、合

作内容、合作方式、供地条件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进

行安排。

2、本投资意向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意向书仅为双方的意向性合作文件，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且本

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分期实施，对公司本年度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

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视后续具体业务合

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书为意向性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投资

意向书涉及项目的实施尚需编制可研报告， 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董事会等有

权决策部门审议批准，并需取得政府部门立项核准及报备、土地公开出让、环

评审批和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

终止的风险。

2、虽然公司一直从事锂电正极材料业务，具有磷酸铁锂研发能力和技术

储备，但磷酸铁锂生产工艺等与公司现有钴酸锂、三元材料业务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实施本投资意向书涉及的磷酸铁锂项目，存在业务开展不及预期，影响

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的风险。

3、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投资金额预计不低于100亿元，截至2020年12

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78亿元，本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预计投资总

额100亿元远高于目前公司账面资金水平，若未来公司针对自身投资部分的建

设项目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融资成本较高，可能会导致财务费用大

幅增加，进而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不利影响；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为62.22亿元，可能存在资金筹措的进度或规模不达预期的风险，进而影响本

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投资金额及建设进度。

4、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书涉及项目的投资金额、建设周期等仅是双方在

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测， 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与预期存在差

距，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项目实

施进度及资金安排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实施内容、实

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相关说明

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使用指引第2

号———自愿信息披露》，明确了关于公司对外签署框架协议、投资意向书的自

愿信息披露标准。根据该标准，对于投资意向书预计交易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上时，公司将在签署投资意向书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并在后续保持一致性与持续性。

六、备查文件

《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正极材料项目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12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职工人数：45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人力资源培训；劳务派遣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电子出版物复制；电子出版物制作；音像制品制作；音像制品复

制；食品经营；建设工程监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服务外包为企业提

供项目管理服务及相关人力资源服务，人才咨询，计算机信息科技、环保科技、低碳科技、计算机科技、计

算机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房地产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翻译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日用百货、文教用品、服装及运动服饰和运动护具、五

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电子设备、电气设备、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

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企业登记代理，健康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旅游咨询（不得从事

旅行社业务），休闲健身娱乐活动（除营业性射击场），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餐饮管理，票务代理服

务，档案整理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6.67%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增资企业主营业务发展，人事代理、劳务派遣、薪酬财税、健康福利、业务外

包、招聘及灵活用工、管理咨询、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技术及其他业务发展需要。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

增资条件满足，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条件未满足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未能签署增资协议， 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上海

联交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83.33%，新股东持股合计不

高于16.67%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谭雪峰

联系方式：010-51918740、1324189749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0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华东（东营）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3,529.41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研究和试验发展

职工人数：14

经营范围：汽车和摩托车整车、总成、零部件及试验测试设备的检测试验、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项目管理；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应用及技术开发；无人驾驶汽车测试与示范运营服务；汽

车轮胎质量检测及相关试验服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场地及车间设施出租（不含融资性租赁）；会议及

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体育赛事的组织策划；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57.5%；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2.5%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1.2亿元，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约12%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家外部投资人。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主营项目的建设（设计、施工等各项工作）。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

公告期满，征集到符合各项条件的1家投资者，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方确

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

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约88%，新股东约12%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1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002888� � � � � � � �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5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HONGBO� YAO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16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 珠海市联港工业区大林山片区东成路南1号珠海惠威科技有限公司会议

室。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1年8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对象：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100,030,2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8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9,8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33%。

（2）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9,980,5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8267%。

（3）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9,

7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3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030,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030,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00,030,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若晗、冯沛波

3、结论性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300844� � � � � � � �证券简称：山水比德 公告编号：2021-011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介绍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358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10.00万股，

并于2021年8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3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040.00万元， 公司股本由3,

030.00万股变更为4,040.00万股，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 。

根据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股东大会已同意授权董事

会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授权有效

期为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24个月内。 2021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

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二、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5日，公司已办理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99435733E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201房,202房,203房,204房,205房,301房(部位:自编A),302

房,303房,304房,305房,401房,402房,403房,404房,405房,407房(部位:自编A),408房,409房,410

房,301室(部位:自编B)

法定代表人：孙虎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4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04月09日

营业期限：2007年04月0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城市规划设计;园林、陈设艺术

及其他陶瓷制品制造;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服务;建筑材料设计、咨询服务;雕刻艺术

创作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125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Joint� Her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以

下简称“Joint� Hero” ）为公司5%以下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 Joint� Hero持有公司股份26,704,

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7%，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上述股份已于2020年1

月2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oint� Hero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21,70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减持后Joint� Hero持有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26%。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先生、 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

权。

公司于2021年9月16日收到Joint� Hero《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Joint� Hero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1,704,600股，已减持股份达公司总股本的1.11%。根据Joint� Hero的减持

股份计划（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1-108），其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Joint�Hero 5%以下股东 26,704,600 1.37% IPO前取得：26,704,600股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 为本次减持计划前，Joint� Hero持股数量占减持计划公告当时总股本（即

1,950,828,712股）的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Joint� Hero为公司5%以下股东（非控股股东）。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Joint�

Hero

21,704,

600

1.11%

2021/9/7～

2021/9/16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22.35－

23.91

500,516,

138.08

已完成

5,000,

000

0.26%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及“当前持股比例” 为对应股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1,950,828,712股）

的比例。 减持计划期间，Joint� Hero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1,704,600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减持19,508,

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9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0.1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9/17

证券代码：002742� � � � �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21-61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1年9月16日，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7,244,97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2.6030%。 其中，累计被质押的股份 210,221,311�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92.5087%，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函告，获悉其将所

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原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潘先文 是 200,000 0.1177% 0.0463% 2018年4月19日

2021年9月

14日

红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潘先文 是 400,000 0.2355% 0.0926% 2018年6月14日

潘先文 是 79,999 0.0471% 0.0185% 2018年6月22日

潘先文 是 520,000 0.3061% 0.1204% 2018年11月30日

潘先文 是 6,888,433 4.0552% 1.5945% 2017年11月30日

2021年9月

15日

合计 8,088,432 4.7617% 1.8723% - - -

注 ：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先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潘先文 169,865,543 39.3207 157,845,700 92.9239 36.5384 31,105,061 19.7060 3,931,411 32.7077

周廷娥 31,223,816 7.2277 26,220,000 83.9744 6.0694 14,337,310 54.6808 0 0

潘呈恭 26,155,611 6.0545 26,155,611 100 6.0545 22,275,000 75.0000 0 0

合计 227,244,970 52.6030 210,221,311 92.5087 48.6623 67,717,371 32.2124 3,931,411 32.7077

注1：潘呈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155,611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3,880,611股，限售股（高管锁定

股）22,275,000股。

注2：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公司已提示潘先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股份质押率较高的风险，其表示已关注到相关情况，并

将妥善统筹资金安排，通过积极调整附属企业融资结构等多种方式，降低其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率。 如

若后续二级市场进一步剧烈波动导致有平仓的风险，将通过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处置对外投

资等）、追加质押物(不动产等)以及与债权人和质权人协商增信等应对措施防范触发平仓风险，以保证公

司股权的稳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权益变化及潜在处置风险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